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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寛提取條件 加強欠供檢控 

職工盟對《2014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意見 

 

引言 

強積金實行十多年以來，一直為人詬病效率及回報低下，不能成為有效的退休保障支柱，更令人

質疑只是讓銀行及基金公司賺取暴利的搖錢樹。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儘快全面檢討強積金的制度，

放棄自由市場的原則，朝降低收費及提升效率方向改善。 

 

本會就草案的意見如下： 

1) 同意分階段提取累算權益 
由於以往僱員只能一次過提取累算權益，難以有效管理大筆的款項。本會同意增加分階段提取

權益的選擇。本會亦認同受託人需要免費處理僱員每年不多於 12 次的提取申請。然而，當局

必須加強宣傳此項新措施，以免受託人可以乘機混水摸魚，藉此增加收費。 
 

2) 不應單以「末期疾病」作為新增提取累算權益的理由 
以剩餘壽命縮短至 12 個月或以下的「末期疾病」為由，本會認為是過份苛刻。事實上，不是

嚴重的疾病已經令僱員無法工作及需要大量金錢醫治。因此本會建議應該設立一張清單，訂明

患上何種嚴重疾病或殘障即可提取累算權益，例如末期癌症等等。現時不少的保險公司都有訂

明何謂嚴重的危疾或傷殘，當局應可用作參考。條例宜有一酌情權，若僱員所患之疾病並非清

單之列，但能證明已無法繼續工作，當局亦應考慮使用酌情權容許該僱員可提取權益。 
 

3) 促使強積金收費下調 
除了收緊核准新基金的準則外，積金局應該合併現有規模細小及表現不佳的基金。不少回報率

差的基金仍然可以運作，繼續賺取高昂的行政費用。假如設立合併的機制，則各受託人必須改

善表現以維持該基金的運作。舉例，積金局可以就不同類型基金設立回報基準，若某基金連續

多季未能達標，則該基金需要合併至其他基金。或最起碼應公佈不達標的基金，讓僱員可以選

擇轉移至其他基金。 
 

4) 延長罪行的檢控時限及加強檢控 
本會歡迎延長時限，但由於不少僱員往往於在職的時候不敢舉報，以免失去工作。故此很多時

候都要離職時候才敢舉報。所以本會建議檢控時限應增長至民事訴訟的六年期限。如此可加強

保障僱員，亦減少僱員逃避責任的機會 
 
另外，本會認為，過去就欠供強積金的判罰過輕。近期有一宗訛稱永久離港騙取強積金被判監

的個案，但就從未有僱主因為欠供強積金已遭到監禁的懲罰。本會認為，欠供強積金的性質等

同欠薪，法庭應考慮判處監禁。過往欠薪個案的懲罰一般偏低，但隨著勞工處及律政處加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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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而得以改善。本會認為欠供強積金的控制亦應該效法欠薪的處理。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14 年 10 月 

 


